


其他事項說明 

「診療紀錄應記載事項與其製作保存方式及保存年限」 

一、機關聯絡人資訊：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二）地址：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2段 100號 9樓 

（三）聯絡人：陳技正 

（四）電話：02-89785550 

（五）傳真：02-23047355 

（六）電子郵件：ctc1023@aphia.gov.tw 

二、補充資訊： 

(一)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 

無修正。 

(二)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 

預告時未接獲修正意見。 

(三)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 

無，草案內容未調整。 

(四)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 

為能保障求診民眾權益及確保資料安全，規範植物診療師製作植物診療

紀錄期限、應記載事項、存放及銷毀方式，以及若有發生個人資料侵害

事故時，相關降低事故影響與督促執業機構改善管理措施。 
 



診療紀錄應記載事項與其製作保存方式及保存年

限 

一、 植物診療師製作之診療紀錄，應於完成各次診療業務後二

十四小時內製作完畢，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姓名、聯絡電話及

地址。 

(二)植物之種類名稱、種植面積及種植地點。 

(三)診療日期、症狀發生情形及診斷結果。 

(四)預防、資材使用及治療方案。 

(五)執業機構名稱、植物診療師簽章及診療紀錄製作日期。 

    執業機構對於前項第一款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二、 診療紀錄應以電子文件方式保存。 

三、 執業機構對於診療紀錄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員妥善保管，

其保存設備應配置具備防範資料洩漏之適當安全防護系統、

措施或加密機制。 

    執業機構應訂定對於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

侵害事故之應變機制，並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採取適當之措施，控制事故對當事人造成之損害。 

(二)查明事故發生原因及損害狀況，並以適當方式通知當

事人。 

(三)研議改進措施，避免事故再度發生。 

    執業機構應自前項事故發現時起七十二小時內，填具個人

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如附件），通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並自處理結束之日起一個月內，將處理

方式及結果，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前項通報後，得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派員檢查並為適當

之監督管理措施。 

四、 執業機構對於診療紀錄應保存五年。對於逾保存期限予以

銷毀之診療紀錄，其銷毀方式應確保內容無洩漏之虞。 

 



附件 

個人資料侵害事故通報與紀錄表 

執業機構名稱 

 

 

通報機關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簽名（核章） 

職稱： 

電話： 

E-mail： 

地址： 

事故發現時間  

事故發生種類 □竊取 

□洩漏 

□竄改 

□毀損 

□滅失 

□其他侵害事故 

個資侵害之總筆數（大約） 

 

發生原因及事故摘要  

 

 

損害狀況  

 

 

個資侵害可能結果  

 

 

擬採取之因應措施  

 

 

擬採通知當事人之時間及

方式 

 

 

 

是否於發現個資侵害後72

小時通報 

□是 

□否，理由： 

 

 

註 1：上開欄位之各項資訊若尚未明確者，得先填寫「不明」，並敘明預定完成時

間。 



註 2：欄位資料為「不明」者，請依預定完成時間內，將後續處置作業之通報內容

更新，函報主管機關。 


